附件2

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废止《光明区

旧工业区综合提升实施管理办法》

的说明

起草背景

为规范光明区旧工业区综合提升改造工作，完善园区配套设施，促进旧工业区产业转型升级，提高产业空间使用效益。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》（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二二八号）、《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深规划资源规〔2019〕5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暂行措施的通知》（深府办〔2016〕3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署，于2021年1月印发《光明区旧工业区综合提升实施暂行办法》（深光府规〔2021〕1号），于2024年5月修订印发《光明区旧工业区综合提升实施管理办法》（深光府规〔2024〕10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二、废止原因

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，结合《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局拟按程序废止《管理办法》，后续将结合光明区实际出台相关文件政策支持打造高品质产业空间，保障优质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空间需求，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，吸引和留住更多优质企业扎根光明区做大做强，推动光明区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。
特此说明。

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年10月16日  


